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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世界史研究 。

[摘　要] 明王朝建立后不久 ,为巩固其专制统治 ,厉行海禁 ,并定为基本国策 。海禁从其

本意来说 ,主要是针对中国人民(首先是东南滨海居民)的 , “以海道可通外邦 ,故禁其往来” 。

与此同时 ,也极力限制乃至阻止海外客商进入中国贸易 ,亦海禁之义。这一政策极大地损害了

中华民族的利益 ,严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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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开 15-16世纪世界历史的帷幕 ,不难看到近代化的曙光是从西方射出的 ,西欧少数国家在商品经

济推动下 ,向外扩张 ,乘风破浪 ,越过大西洋 、印度洋和太平洋 ,发现新大陆 ,开辟新航路 ,把美洲的白银

撒向全球 ,把亚洲丰富的物产运到欧洲和美洲 ,开创了世界大市场 ,揭示出世界近代化的新局面。

当此风云际会之时 ,中国无论工农物产之丰裕 ,制造工艺之精良 ,航海技术之先进 ,商业经济之发

展 ,都居世界其它国家之前 ,有足够的能力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各地 。中国要发展 ,中国正在发展 ,亟须

与世界各国进行物质 、金融和文化交流 。不幸 ,当时统治中国的明王朝专制主义政府 ,昧于世势之变化 ,

不重视海外贸易 ,极力紧闭国门 ,不让中外客商出入 ,就连一条非常狭窄 ,被鄙薄为“乞食般的”朝贡贸易

渠道 ,也不时关闭 ,把中国封锁在四海之内 ,认为这是不能改变的“世守之规” 。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

“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 。”其结果必然是本处于世界前列的中国 ,却背着旧有的沉

重包袱 ,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 ,步履维艰 ,落后西方几百年 。

重政治轻经济的朝贡贸易

明王朝建国伊始 ,就积极谋求与境外国家建立政治关系 ,不断遣使晓谕外邦奉表来朝 ,以明太祖 、成

祖两朝为盛 。太祖“洪武初 ,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 ,商贾便之” ,总计“凡三十国”[ 1](卷 254)。成

祖时期更多 ,大大小小达 70有余 , “地大者称国 ,小者只称地面” [ 2](卷 332),所谓“地面” ,就是主权独立

的部落。外交所及包括东亚 、东南亚 、西南亚 、南亚 、中亚和东非 。明朝晚期与欧洲一些国家也有非官方

的接触。与中国交往的国家 ,大多跨海而来 ,海上交通成为中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中国与境外国家交往

如此广泛 ,是同时期其它国家无与伦比的 ,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

无论与哪个国家和政治实体(部落)交往 ,明王朝有个铁定不变的理念 ,即开国皇帝朱元璋所言 ,“自

古昔帝王 ,居中国而治四夷”
[ 1]
(卷 50)。其所以如此 ,可能是由于中国不仅领土广大 ,人口众多 ,更是由

于 16世纪以前 ,其政治 、经济 、文化各方面在亚洲长期处于优势地位 ,使盛世王朝统治者产生了“唯我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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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的优越感 ,视他国为藩属。这个理念不同于近代殖民主义 ,其所谓的“治” ,一般只要求四夷来朝奉表

称臣纳贡 ,以表示对中国王朝的尊崇和顺服 ,中国无意去侵占别国领土 ,支配别国主权 。明王朝对入贡

亦无苛刻要求 , “奉贡之物不必过厚 ,存其诚敬可也”[ 1](卷 106)。明王朝的回赐却本着“厚往而薄来”的

原则 ,其价值通常都大于贡纳 ,此所谓“赉予之物宜厚 ,以示朝廷怀柔之意”[ 1](卷 154)。有学者称此为贸

易 ,这是不对的 ,只不过是外交上的礼尚往来而已 。

来华朝贡的外国使团成员 ,除政府官员外还有大量商人 ,史谓“番使多贾人 ,来辄挟重资与中国

市” [ 2](卷 332)。最突出的是日本 ,嘉靖十九年(1540),来华贡船 3艘 ,除水手和为航船服务人员外 ,使团

成员 80人中 ,商人60 ,占 3/4
[ 3]
(卷 105)。据日本史料记载 ,应仁二年(1468 ,明宪宗成化四年),来华日本

贡船 ,使团成员 44人 ,其中商人 35人
[ 4]
(第 55 页),外国商人借朝贡机会来与中国进行贸易。此种贸易

方式起于北宋神宗元丰年间 ,明朝政府继承下来 ,允许外国商人随贡来中国互市 ,作为其对外邦的怀柔

政策 。史书多有记述 , 《太宗实录》谓 , “太祖高皇帝时 ,诸番国遣使来朝 ,一皆遇之以诚 ,其以土物来市

者 ,悉听其便”
[ 5]
(卷 12上)。明朝前期对附贡商品往往免征关税 ,这也是怀柔的表现 。朱元璋说:“朕即

位以来 ,西方诸商来我中国互市者 ,边将未尝阻绝 ,朕复敕吏民善遇之 ,由是(外国)商人获利 ,(我)疆场

无扰 ,是我中华有惠于尔(外)国也 。”[ 2](卷 332)就中国而言 ,此种附贡贸易 ,必须以朝贡为前提 ,有贡才

有互市 ,先贡而后市 ,非贡则不许互市;就外国而言 ,朝贡是为了与中国互市 ,不互市则不来贡:双方互为

条件 。学术界称此为“朝贡贸易” 。这是明王朝允许惟一合法的贸易形式和渠道 。这种贸易是非常有限

的 ,明朝政府设置了重重规定 ,经常使贸易不能顺畅进行。

首先 ,作为互市前提的朝贡 ,要受到种种限制:第一 ,公文的限制 。朝贡使团不仅须持本国政府的外

交公文(金叶表文),还要持有明朝政府颁赐的勘合(或称“信符金牌”),证明自己是真正与中国建立了外

交关系国家所派遣的使团 ,是明朝政府认可的 。《明史 ·食货五》云:入贡者“以金叶勘合表文为验 ,以防

诈轶” ,经中国边防口岸官府核查无误后方许入境 。勘合使用期是有限的 ,上代皇帝所颁发者 ,下代皇帝

即位后不能继续使用 ,须更换新勘合。第二 ,使团规模的限制 。使团人数和所乘船只皆有限定 ,不得逾

数。如规定一般外国来朝的“使臣亦唯三五人而止”
[ 1]
(卷 106)。琉球与中国关系密切 ,使臣许共百人 ,

最多不过 150人 。日本乃大国 ,因与中国关系历史悠久 ,规定“人止二百 ,船止二艘” ,宣宗即位后 , “申定

要约 ,人勿过三百 ,船毋过三艘”[ 2](卷 332 , 日本)。偶尔有人数 300以上者 ,那只是特殊情形 ,非制度所规

定[ 6](卷15)。第三 ,时间的限制。所谓“四夷进贡 ,国有常期” [ 7](卷4),一般是三年一贡 ,此乃循中国古代

诸侯朝天子三年一大聘的成例 ,未及三年 ,不许来贡
[ 3]
(卷 108)。极少数国家如琉球 ,许二年一贡 。对日

本最严 ,十年一贡。“九州之外番邦远国 ,则每世(代)一朝” [ 1](卷 88)。“禁约番船 ,非贡期而至者 ,即阻

回” [ 8](卷 113)。第四 ,入境港口的限制 。贡使至中国 ,必须由指定地点入境 ,称为“贡道” 。自成祖起规

定:日本从浙江宁波入境 ,琉球从福建泉州入境 ,其它诸国从广东广州入境
[ 2]
(卷 81),各从其道 ,不能自

行选择 ,否则以违制论 ,拒绝上岸。贡使入境后由各口岸市舶司(隶属各该省布政司)接纳 ,审查合格 ,送

到京师 ,下榻专司接待外宾的“会同馆”(北京六所 ,南京二所),由礼部主客司员外郎主事轮至会同馆 ,检

视使团之正副使臣 、随从 、通事(翻译)等人员及贡品名称数量 ,一一登记上报 ,以便朝廷按籍进行回赐。

各国贡使在中国停留时间长短不一 ,朝鲜为一月零二十日 ,天方(阿拉伯)等国为两个月
[ 3]
(卷 108),只有

特殊情况下才准延长 。以上对朝贡的种种规定 ,无疑极大地限制了随贡贸易的规模 、时间和地区。

其次 ,贸易自身又要受到种种制约。前文所说的“自行贸易” ,并非自由贸易。第一 ,在中国的交

易 ,必须在指定地点和限定时间内 ,由中国派专官主持进行
[ 5]
(卷 22)。凡送到京城的货物 ,只能在会同

馆内交易 ,限期三或五日 。滞留在入境口岸的外商货物 ,就地于招待使节的宾馆内与中国官民交易 。外

商与中国军民人等 ,不得在指定地方以外私相交易。第二 ,外商不得收买违禁物品 。所谓违禁物品 ,按

《大明律》的规定 ,包括马牛 、军需 、铁货 、铜钱 、缎匹 、绸绢 、丝棉等物 。“凡会同馆内外四邻军民人等 ,代

替夷人收买违禁货物者 ,问罪 ,枷号一月 ,发边卫充军”
[ 3]
(卷 108)。将外国所需而中国正可大量外销牟

利的产品如绸缎 、丝棉以及二桅大型船只等 ,列为违禁之物 ,使中外贸易变得没有价值 ,失去了意义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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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易一律现金支付 , “若赊买及故意拖延骗勒 ,夷人久候不得起程 ,并私相交易者 ,问罪 ,仍于馆前枷

号一个月”
[ 3]
(卷 108 , 164)。这是防止外使久留中国滋事 ,有碍社会治安 ,危及其统治。

以上这些就是 “朝贡贸易”的全部内容 。朝贡贸易是专制主义母胎生产的畸形儿 ,这种以政治为前

提的中外贸易 ,限制了中外双方的利益 ,绝对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

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至宣宗宣德五年(1430),前后 25年间 ,三保(宝)太监郑和作为世界泱泱大

国明王朝政府的使臣 ,率领 30 000余人七下西洋 ,访问了东南亚 、南亚及东非各国 。这是世界历史上远

洋航行的首次壮举 ,比哥伦布之于美洲 ,达·咖马绕过非洲之于印度 ,时间要早将近一个世纪。其使团

之规模 ,海船之宏大 ,携带物品之繁多 ,航海技术之先进 ,西方国家只能望其项背 ,至今还令人惊叹不已

的伟大航行 ,受到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和积极评价。学者们对郑和出使的目的有不同的议论 ,其中一

种意见认为这是中国明朝政府发展海外贸易的重要体现。20世纪 30年代到 60年代 ,都有学者作如此

的评论 ,其中张维华先生根据《明史 ·郑和传》中“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一语 ,论断“耀兵异域是手段 ,

发展海外贸易是目的” 。其根据是不足的 ,真正的目的是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 。与历代皇帝一样 ,无

论是明成祖还是明宣宗 ,继位之后照例要遣使外国 ,宣告他们新登皇位 ,宣扬其德威 ,要各国遣使来朝 ,

以显示其“天下共主”的尊严。郑和出使正是去完成这一政治使命 ,并无与海外国家建立和发展双边贸

易的意图 。至于郑和之所以能率领空前庞大的使团 ,并连续 7次远洋航行 ,是由当时国力促成的。明王

朝建立之初 ,由于元末长期农民战争 ,社会经济遭受极大破坏 ,明太祖实行了正确的政策 ,不仅恢复了工

农业生产 ,而且逐渐繁荣 。从成祖到宣宗 ,是明代的鼎盛时期 ,史称“宇内富庶 ,赋入盈羡 ,米粟自输京师

数百万担外 ,府县仓廪蓄积甚丰 ,至红腐不可食”[ 2](卷 78),兵多马壮 。成祖恃其国力雄厚 ,不满足洪武

时期只有 30余国来朝 ,而“欲威制万方 ,遣使四出招徕”
[ 2]
(卷 332 , 坤城), “恩威并济 ,羁縻勿绝 ,使永为外

捍” [ 9](附录一之三),用财力和武力使海外更多国家向他称臣 。郑和等遵旨行事 , “偏历诸番国 ,宣天子

诏 ,因给赐其君长 ,不服则以武摄之”[ 2](卷 304),取得斐然成绩 ,向明王朝进贡的海外诸番 ,由原来的 30

余国增加到 70有余 。郑和还带回了大量珍宝异物 , “明月之珠 ,鸦鹘之石 ,沉南龙速(涎)之香 ,麟狮孔翠

之奇 ,梅脑薇露之珍 ,珊瑚瑶琨之美 ,皆充舶而归”
[ 9]
(自序)。总之 ,郑和等既实现了皇帝的政治愿望 ,又

充实了宫廷的奢华生活。

郑和出使西洋 ,带去了大量铜钱 、丝绸和瓷器等物 ,以一部分赏赐所到各地之君长(同时也受纳各君

长的贡献),又以另一部分与各地官民进行交易 ,换取当地珍贵的土特产。如在祖法尔(今阿拉伯半岛之

佐法尔),“中国宝船到彼 ,开读赏赐毕 ,王差头目偏谕国人 ,皆将乳香 、血竭 、没药 、安息香 、苏合油 、木别

子之类 ,来换易苎丝 、瓷器等物” [ 10](祖法尔国)。在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当地官民用宝石 、珍珠换取中

国的麝香 、苎丝 、色绢 、青磁 、铜钱 、樟脑等物[ 9](卷中),如此等等 。这些大概是被认为郑和西航大力发展

海外贸易的依据 。其实不然 ,无论是与各地君长之间进行的贡献与赏赐 ,还是与当地官民之间进行的物

物交换 ,其实质与在中国国内进行的朝贡贸易并无二致;即或有商人随行 ,乘机进行一些买卖 ,其数量有

限 ,不可能形成规模 ,不体现中国商业在大力向海外发展。应当说不是用政治和军事手段达到发展海外

贸易的目的 ,相反 ,是明王朝以经济手段达到其政治目的。

还必须指出 ,郑和七下西洋 ,尽管在政治上取得显著成效 ,招徕众多国家向明王朝称臣 , “稽颡阙

下” ,然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明宪宗时 ,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指出 ,“三保(宝)下西洋 ,费钱数十

万 ,军民死且万计 ,纵得奇宝而回 ,于国家何益 ,此特一敝政 ,大臣所当切谏者也” 。他预先把郑和出使西

洋的所有档案资料藏匿起来 ,准备销毁 ,以至宪宗皇帝欲再遣人作第八次下西洋的计划而不能付诸实

施[ 11](卷 8)。郑和下西洋虽彪炳史册 ,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并无多大影响 ,与百年后西欧东扩不可同日而

语。这并非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没有向外扩张的要求 ,而是其强烈的要求受到明王朝重政治轻经济和闭

关自守的严重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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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自守与对外开放之争

国与国之间 ,即使尚无政治关系 ,经济文化交流仍不可避免 ,此乃合于规律的历史现象。随着社会

发展 ,特别是 15 、16世纪以来世界性商品经济的发展 ,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广泛 ,日益加深 ,要阻止这一历

史潮流是不可能的。中国自秦汉迄明代 ,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所出产的生丝 、绸缎 、瓷器 、茶叶 、

药材等等 ,深为世界许多国家所爱好。同时中国也需要外国的许多物品 ,如胡椒 、香料 、珠宝 、白银等等。

千百年来中外商业交往未断 ,且不说汉代亚欧丝绸之路 ,唐代以后海上交通日益兴旺发达 ,在东南沿海

开放港口与海外国家通商 ,密州(今山东诸城)、杭州 、明州(浙江宁波)、泉州 、广州等都是对外贸易的重

要海港商埠。唐代广州中外客商荟萃 ,政府在这里设市舶司 ,对中外贸易进行有序的管理 。南宋时期广

南东路通过广州获得大量市舶利益 ,史称“广州自祖宗以来 ,兴置市舶 ,收课倍于他路” 。宋高宗对此非

常关切 ,不只一次地说:“市舶之利最厚 ,若措置合宜 ,所得动以百计 ,岂不胜取之于民;”“市舶之利 ,颇助

国用 ,宜循旧法以招待远人 ,阜通货贿”[ 12](卷 1124)。元代的对外政策是“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 , ……

诚能来朝 ,朕将宠礼之 ,其往来互市 ,各从所欲” [ 13](卷 10)。泉州在元代 ,为世界最大海港城市之一 ,与同

时地中海东部的亚历山大港齐名。据马可·波罗亲眼所见 ,该港口“船舶往来如梭” , “大批商人云集这

里 ,货物堆积如山” , “运到那里的胡椒 ,数量非常可观” 。“大汗(元世祖忽必烈)从这个地方获得巨额收

入” [ 14](第 2 卷第 192 页)。若认为近代以前中国一直闭关自守 ,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 。然而 ,到了明代 ,

唐宋元时期对海外开放的局面 ,发生了严重的改变。明王朝一反前代之所为 ,实行闭关自守政策 ,不允

许朝贡贸易之外再有任何中外经济往来 ,而朝贡贸易又被限制在非常狭小的范围 ,完全与时代潮流背道

而驰 。中外商民始终不能容忍这种极其有限的贸易 ,千方百计予以突破 ,诸如:不遵守朝贡贸易的年限

规定 ,先期入贡;扩大朝贡贸易规模 ,人船逾数(如日本);新到来的国家(如葡萄牙 ,荷兰)要参加对华贸

易 ,开放沿海港口市场。嘉靖年间 ,据浙闽巡抚朱纨说 ,等候浙江宁波外双屿港“求贡夷人 ,数逾六百 ,外

泊经年” ,为时廿余载 。明政府不准其求贡 ,他们遂以此为基地 ,与中国东南沿海商民大肆进行走私活

动 ,其外洋往来船只数达 1290余艘[ 15](卷 205)。浙江除双屿外 ,还有烈港 、岑港以及福建的浯屿 、月港

(海澄),也是中外海商出没走私的据点 ,明政府对此无可奈何。这种形势向明王朝提出一个严峻而明确

的问题:对外是开放还是关闭 。早在 15世纪末叶 ,孝宗朝内阁大学士邱浚就指出:“国家富有万国 ,故无

待于海岛之利 ,然中国之物自足其用 ,固无待于外夷也 ,而外夷所用 ,则不可无中国物也 ,私通溢出之患 ,

断不可绝” ;“矧今朝廷每岁恒以蕃夷所贡椒木折支京官常俸 ,夫然 ,不扰中国之民 ,而得外邦之助 ,是一

足国用之一端也 。”他主张实行前代宋元互市之法[ 16](卷 25)。其后 ,对沿海港口是封闭还是开放 ,两派意

见长期争论不休 。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所谓“争贡”事件发生以后 ,争论尤为激烈 。“争贡事件”是日

本遣明贡使所引起的 。日本在 16世纪中期以前处于“战国时代” ,国家不统一 ,大名(诸侯)林立 ,各自为

政 ,分别遣使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 。嘉靖二年五月 ,有两个日本使臣率团先后来到宁波 ,请求入贡 ,一名

宗设谦导 ,是日本西海道大名大内氏所遣 ,一名宋素卿(本中国人 ,原名朱缟),系日本南海道大名细川氏

所遣 ,各持明朝不同时期颁发的勘合。当时明王朝不了解日本的政治形势 ,视为统一的国家 ,只承认其

中之一为日本国正式使臣 。于是两日使因争贡而互相仇杀 ,殃及中国浙江宁波 、余姚 、绍兴沿途官民 ,因

视为倭寇侵扰。一些主张闭关自守的官僚政客们 ,遂以此为借口大做文章 ,不仅要求严厉控制朝贡制

度 ,还要取消一切对外贸易 ,反对在沿海设立市舶司征收关税。给事中夏言说:“倭患起于市舶。”
[ 17]
(卷

55)明世宗听取夏言的话 ,罢市舶 ,关闭所有对外通商口岸。御史冯璋则进而言道:“广东 、福建 、浙江三

省尽许开通番舶 ,照常抽税 ,以资国用” ,是“为一时之权宜以贪小利” , “废先朝世守之规”。他完全否定

宋元发展中外海上贸易的积极意义 ,认为“南宋末年开税交广之间 ,然所获止于牙料品香无用之物 ,无资

中国之用”
[ 15]
(卷 280)。当时刑部主事唐枢明白指出 ,争贡只是日本使臣“自相争杀 ,非所以犯中国”

[ 15]

(卷 270)。应该说争贡事件的发生 ,正是因为不对外开放沿海市场所导致的恶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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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对外开放的人 ,认为开放顺乎时代潮流 ,合乎中外人民的要求 ,大有利于国计民生。唐枢认为 ,

“切念华夷同体 ,有无相通 ,实理势之所必然。中国与夷各擅土产 ,故贸易难绝 ,利之所在 ,人必趋之”
[ 15]

(卷 270),禁是禁不住的。同时期刑部尚书郑晓认为 , “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 ,夷欲售 ,中国必欲得

之” ,江南设立市舶 , “所以通夷荻之情 ,迁有无之货 ,收征税之利 ,减戍守之费” ,只要管理得当 , “其利如

川方至 ,以佐军兴 ,而奇赢所操多矣 ,民之常赋不加”
[ 18]
(第 26 册),而且华夷两利 ,海上平静无事 。

主张闭关自守的人 ,其最大理由是认为海市一开 ,外夷纷至沓来 ,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会危及明

王朝的统治。其实他们清楚知道 ,对明王朝构成威胁的势力 ,不在东南而在西北 。雄踞于西北的瓦剌 ,

“控弦数万” ,常“入为中国患”
[ 15]
(卷 256),正统十四年(1449)大举入侵 ,在土木堡(位河北怀柔县内)俘虏

了英宗皇帝朱祁镇 ,嘉靖廿九年(1550)又兵至北京城下 。明王朝从东起辽东 ,西至甘肃宁夏一线建立了

9个军事重镇 ,称为“九边” ,驻兵防御 。为此国家须大笔开支 ,嘉靖时期每年经费达 280余万银两 ,万历

年间更增为 343万余两[ 15](卷 389)。但明朝为加强军事力量的需要 ,在“九边”设立的茶马市场 ,始终没

有关闭 ,用茶叶 、丝绸和重金换取马匹。但是在东南对海上诸番 ,闭关绝市 ,不惜舍弃海市所能得到的巨

大利益。万历年间 ,曾任吏部尚书的张瀚 ,对此痛加抨击 ,他说:“且(西北)互市所输皆国家帑藏 ,即闾阎

脂膏 ,(东南)海市所易 , 皆民间财货 ,无妨国计 。互市有损而无得 ,海市有利而无害 ,主计者何不思

也?”
[ 19]
(卷 4)沿海封疆大吏 ,多数主张对外开港互市 ,甚至不请示朝廷而自行其是 。早在正德十五年

(1520),广东布政使吴廷举 , “不拘年分 ,至即抽货 ,以至番舶不绝于海澳 ,蛮夷杂沓于州城”
[ 8]
(卷 194),

因为海市关系到该地的财政收入。万历时期福建漳州府海澄之月港 ,开市通商 , “二十余载 ,民生安乐 ,

岁征税饷二万(银两)有奇” [ 15](卷 400),这个数字相当于正统时期福建全省开采银矿 1年 21 120余两的

定额(正统十一年实际只征得 13 000余两)
[ 20]
(卷 119 , 158)。漳南沿海戍边官兵一年经费 58 000两 ,其

中 20 000两取之于海关税 ,这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若东南沿海诸港口都对外开放 ,海关收入必蔚然可

观 ,据云仅漳州年收入可达五六万两[ 18](第二十六册)。因此 ,主张开放者 ,希望朝廷在对外贸易方面 , “不

计其限例” ,“愿岁通贡入市者听” ,设关征税 , “毋泄利孔” ,防止关税流失 ,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政策 。

讨论对外开放最集中的议题 ,是应否允许日本来华互市 。嘉靖时右佥都御史王 持古老的“华夷之

辨”的理念 ,认为“春秋之义 ,每严于华夷之限 ,而祖宗之制 ,尤重于倭寇之防”[ 15](卷 283)。直到万历年

间 ,大学士沈一贯(浙江宁波人)还借口嘉靖初年的争贡事件 ,上书说 , “若对日贡市一成 ,臣恐数十年后

无宁波矣”
[ 15]
(卷 435)。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主张对外开放的人士 ,也往往把日本排斥于国门之外 。但毕

竟还有不少人认为 ,对日开放 ,害少利多 。

此时日本正处于社会经济大有发展时期 ,“其文物渐繁 ,资用亦广” ,“盖彼中所用货物 ,有必资于我

(中国)者 ,势不能绝也”[ 15](卷 491),故始终努力谋求与中国发展贸易 ,却往往不能如愿 。明初因倭寇滋

扰中国东南沿海 ,加之朱元璋又发觉其丞相胡惟庸暗中勾结日本 ,图谋不轨 , “怒日本特甚 ,决意绝之” ,

多次拒绝日本求贡 ,并列入“不征之国” ,定为“祖训” [ 2](卷 322)。明成祖于 1403年即位后 ,为宣扬国威 ,

招外邦来朝。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明人称源道义)见机遇到来 ,立即遣使朝贡 ,并积极捕获倭寇

献与明朝 ,表示友好 。明成祖非常高兴 ,与之建立贡市关系 ,虽未遵其父绝交日本的祖训 ,其条件也够苛

刻的 。后来徐光启指出 ,对日本不要说 10年 ,就是“三年一贡 ,限其人船 ,所易货物 ,岂供一国之用”
[ 15]

(卷 491)。实际上日本也未按照规定 ,而是从永乐元年到六年岁岁来朝。宣宗朝仍定 10 年一贡 ,但每贡

增为船 3只 ,人 300 ,所携带刀剑(商品)毋过3 000把。日本虽不违贡期 ,却扩大贡市规模 ,从宣德七年

(1432)到嘉靖二年(1523)91年间 ,入贡 9次 ,第一次贡船 5艘 ,第二次 6 艘 ,第三次 10艘 ,第七次 6艘 ,

第九次 5艘[ 21](第 536-541 页)。其随贡货物也增多 ,如景泰四年(1453)日贡使团“所携私货增十倍”[ 22]

(卷 26)。从 1404年到 1522 年这百余年间“海上无事 ,内外各无犯者” , “此乃(与日)通商明验”[ 15] (卷

270),其对中日双方都有利。嘉靖二年的争贡事件虽使明日贡市断绝 ,而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晴

(明人称源义晴)力求补救 ,于嘉靖十八年(1539)遣使向明朝表示伏罪
[ 15]
(卷 260),希望重修旧好 ,恢复朝

贡贸易。明朝廷为对日“封 、 贡 、市”问题 ,从嘉靖到崇祯长期争论不休。守旧派完全从政治角度对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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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认为“自有中国即有倭奴 ,岂无侵犯” ,“若放析就绪 ,毁坏成策 ,而倒持太阿(剑)以予狡夷 ,启无穷之

患”
[ 15]
(卷 439 ,《论倭贡市不可开疏》),把日本视为永久的敌人 。有人认为日本叛服不常 ,使海疆不靖 ,徒增

国家海防费用 , “夷(日)以千市 ,(我)兵备以万 ,犹恐不足以折其奸谋 ,我之财力果足以办此乎” [ 18](第二

十二册)只有绝其往来 ,才能无事;或只许入贡 ,不许互市 。他们并不探究明日间种种冲突的根本原因。

主张对日通商开市的有识之士 ,认为解决明日矛盾的关键是对日开港通商。万历时内阁大学士张

位提出对日三策 ,即战 、守 、市 ,“夫言市者长算也” 。日本求贡为何? “岂真犯中国哉 ,不过利中国之货物

而有无相易也”[ 15](卷 408)。其后 ,大学士徐光启指出 ,日本所求“封贡市” ,其中“所急者市 ,为市故欲贡 ,

为贡故欲封” 。他认为对日绝市 , “可时为之以难倭 ,使从我所欲” ,但不可作为长期执行的“制驭之定术

也” , “必明与之市 ,然后可以为两利之道 ,可以为久安之策 ,可以税应税之货 ,可以禁应禁之物” 。他所说

的“两利” ,一是日本可以在中国买到他们所迫切需要的商品 ,如蚕丝 、瓷器 、药材等物 ,尤其蚕丝 ,价格便

宜 ,在中国大陆最高价每担银 115两 ,在吕宋则每担需 500两。二是中国在与日本贸易中 ,“我之丝帛诸

物愈有所泄” ,可占领日本这个有利的市场。他认为应该把日本入寇与通商区别对待 , “来市则予之 ,来

寇则歼之 ,两不相妨也”。他还认为即便从政治角度着眼 ,开市与日通商也有四利:“唯市而后可以靖倭 ,

唯市而后可以知倭 ,唯市而后可以制倭 ,唯市而后可以谋倭” [ 15](卷 491)。尽管言者谆谆 ,朝廷完全不予

理睬 ,直到明王朝灭亡时也没有向日本打开东南沿海港口的大门 。

俯瞰 15-17世纪的亚洲 ,中日两国是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中国又盛于日本 ,两国在经济发展中

有极大的互补作用。中国的丝绸 、陶瓷 、药材早在明代以前就驰名世界 ,能大量输出 。这个时期日本工

业中的丝织业(尤其是畿内高级丝织业)也有长足发展 ,但本国生丝原料非常不足。据日本学者研究 ,在

16世纪后半叶所需生丝 ,除其本国能提供者外 ,每年尚由葡萄牙人输入 6 ～ 15万公斤 , 17世纪 30年代

每年输入 18 ～ 24万公斤 。这些生丝几乎完全是从中国供应的①。“若番舶不通 ,则无丝可织” 。“在中

国每百斤值五六两 ,至日本其价十倍”[ 23](卷 2)。如此厚利吸引着中国 、日本以及来自西方的葡萄牙和

荷兰的商人 。16世纪末 ,日本银矿得到大量开采 ,欧洲人称日本为“白银群岛” 。然日本“地产金银而不

用金银 ,所少者中国丝绵器用诸物耳”
[ 15]
(卷 408),其白银正好用来支付其与明朝的生丝 、瓷器及其它物

品的贸易 ,而此时白银正为中国所亟须 。中国在 15 、16世纪已确立以白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 ,用当时人

邱浚的话来说是“以银为上币 ,钞为中币 ,钱为下币 ,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 ,而一准上币以权之

焉”
[ 16]
(卷 27)。以贵金属为货币本位 ,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 ,又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中国的

白银产量不多 ,不足以供本国之用 ,正闹银荒 ,隆庆朝巡抚山西靳学颜上书说:“天下(中国)之民皇皇以

匮乏为虑者 ,非布帛五谷不足也 ,银不足耳;今有司夙夜不遑者 ,乃在银而不在谷 。”[ 2](卷 214)显然 ,发展

中日贸易 ,可以满足双方急迫之需 ,互助互利 ,不论中日关系以后如何 ,当时对中国而言正是发展自己经

济空前绝好的机遇。若亚洲这两个经济发达国家的关系顺利进行下去 ,在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上 ,中国很

可能与西欧并驾齐驱 ,不至于落后 。然而这大好的形势至嘉靖时期结束了 。嘉靖十八 、十九年日本两次

遣使求贡 ,未获得明朝允许 。万历时期 , 日本德川政府于 1606 年(日长庆十一年 ,明万历卅四年)和

1609年(日长庆十四年 ,明万历卅七年),先后分别致书琉球和朝鲜 ,请他们从中斡旋 , 恢复中日合法贸

易 ,均未有结果
[ 21]
(第 624 页),直至亡明之时 ,日本终未能以贡市方式与中国开展合法贸易 ,只得另觅途

径 ,加强走私活动 ,以及在南洋以高价收购中国物品 ,或靠葡萄牙和荷兰的中介贸易 。这些贸易途径 ,自

然不会像中日合法的 、直接的贸易那样流畅 ,其对中日双方尤其是中国是非常不利的 。

海禁与反海禁

与前代不同 ,明王朝建立后不久就下令实行海禁。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乙未 ,朱元璋谕大都督府

臣曰:“朕以海道可通外邦 ,故尝禁其往来 。”
[ 1]
(卷 70)所谓“禁其往来”就是禁止私造航海双桅大船 ,装载

违禁货物 ,泛海与外国贸易。这些内容其后在《大明律》中列为条款 ,以法律形式定为明王朝的基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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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禁令非常森严 ,至有“寸板片帆不许下海”之说 ,违犯者轻则杖笞 ,重则极刑(或绞或枭首示众),家人

发边远充军 ,货物及船只没官 。其邻舍不检举告发 ,所在官府不认真奉行 ,甚或包庇纵容 ,分别轻重一体

治罪 。有明一代 ,从开国皇帝朱元璋 ,到末代君主朱由检 ,海禁之令始终没有废除 ,只是在执行中有严宽

之别 。论时期 ,洪武 、嘉靖两朝最严 ,尤其是嘉靖时期 ,也是反海禁斗争最激烈的时期;论地域 ,沿海三

省 ,福建 、浙江两省最严 ,广东一向较宽 ,由此入海者较多。

东南地区 ,包括南直隶(今江苏 、安徽)、浙江 、福建 、广东 、江西东部 ,是明代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

太湖周边出产的蚕丝绸缎 、江西的瓷器和福建的糖品果品等 ,大量销于海内外。然而东南之浙闽广三省

滨海地区 ,又是自然条件很不利的地带 ,尤其福建 ,山多地少 ,有人说该省“八山一水一分田” ,地狭人稠 ,

土壤瘠薄 ,五谷稀少 ,再加上政府苛赋重役 ,民不聊生 ,只有下海捕鱼 ,出洋经商。《漳州府志·洋税考》

云:“闽地斥卤跷确 ,田不供食 ,以海为生 ,以洋舶为家者十而九也 。” [ 18](第 26 册)越洋到外国去贸易 ,是

其生命所系 ,即如神宗朝巡按福建陈子贞所言 ,闽人“以船为家 ,以海为田 ,以贩番为命”[ 24](卷 262)。除

一般百姓外 ,越洋贩番的许多是商贾豪绅 ,15世纪末 16世纪初的“成(化)弘(治)之际 ,豪门巨室间有乘

巨舰贸易海外者” [ 25](卷 7),其后日增。他们本是富者 ,有资本 ,有大海船 ,出洋自然不是迫于生计 ,而是

谋发大财 ,史谓“富者怀资贩洋 ,如吕宋 、占城 、大小西洋等处 ,岁取数分之息。贫者为其篙师长年 ,岁可

得二三十金”
[ 26]
(卷 41)。贫者有航海的技术和经验 ,凭劳力养家糊口。此外还有不少沿海军政官员 ,利

用其权势 ,假公济私 ,从事海外贸易 。越洋贸易得到沿海官绅多方面的支持 ,或供应货物 ,或接济航海所

需器具和食物 ,或为之庇护 ,相依谋利。据万历时南京副都御史王世贞说:“闽浙间奸商滑民 ,瞷其利厚 ,

私互市违禁器物 ,咸托官豪庇引 ,有司莫敢谁何。”[ 15](卷 332)无论富商大贾 ,势家官吏还是中小商贩 ,以

及受雇为篙师船工的贫民 ,虽各为不同群体 ,却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到海外去谋取自己的利益。由此可

以看出 , 15世纪以后 ,明代社会中确已逐渐形成因利益驱动而要求向外发展的新兴势力 。这支新兴势

力的活动 ,必然与明王朝的海禁政策发生愈来愈激烈的冲突 。

到海外经商在当时是一条非常有利的途径。万历时出身于福建晋江的内阁辅臣李廷机 ,对此有深

刻的了解 。他回忆年少时所看到从其家乡泛海的那些商人 , “每以贱恶什物 ,贸其银钱 ,满载而归 ,往往

致富”[ 15](卷 460)。把贩到海外的物品说成是贱恶什物 ,此话不当 ,应该说是世界人民所喜好的中国商

品;往往致富则是事实 ,16世纪的汪直 ,17世纪的李旦 、颜思齐 、郑芝龙等人就是其中之佼佼者 。据说有

个名王三(Wang san ,译音)的大海商 ,其资本相当于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全部资本的 1/10
[ 27]
(P.203),

当时东印度公司资本 50万英镑。万历时期沈德符说 , “滨海势家 ,全以通番致素封”
[ 28]
(卷 12)。越洋贸

易有两个方向:一是东洋 ,包括日本 、琉球 、吕宋(菲律宾),二是西洋 ,包括安南 、占城 、暹罗 、真腊(柬埔

寨)、爪哇 、满剌加(马六甲)等地。东西两区的贸易不同 。华商之到西洋者多半是以物易物 ,用中国的商

品换取当地所产的胡椒 、苏木 、犀角 、象牙 、珠宝等 ,除胡椒外其余者在中国销路不广 。东洋贸易区则是

以中国商品换取本国官民所亟须的白银 ,在日本和吕宋就是如此。前面说过 ,日本很需要中国的蚕丝 ,

而又能以白银支付。在吕宋的贸易对手主要是佛郎机(西班牙),他们对中国蚕丝也很需要 ,以此“能织

精好缎匹 ,服之以为华好 ,是以中国湖丝百斤 ,值银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 ,而江西瓷器 、福建糖品果品诸

物皆所嗜好”
[ 18]
(第 26册),与日本一样用白银支付 。吕宋并不产银 ,是西班牙人从美洲掠夺来的。

无论商民官绅 ,其海外贸易在穆宗隆庆之前 ,都是违反禁令以走私方式进行的。尤其在世宗嘉靖时

期 ,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非常激烈 。嘉靖二年的争贡事件发生后 ,明王朝对沿海戒备森严 ,既不允许外

商船舶来华 ,更不准许中国船只出洋 ,官军在海上巡逻 ,缉捕出洋走私者 ,从而断绝沿海人民的生路和官

绅商贾的财路 ,必然遭到他们的痛恨和反对。海商们联合起来 ,在豪绅地主 、地方官吏以及沿海平民的

暗中支持下 ,与缉私官军展开武装反抗斗争。这就是旧史所谓嘉靖时期“倭寇“问题特别严重的由来。

倭寇是日本破产武士在海上行劫的海寇群体 ,其间也有商人 ,从元代起就侵扰中国山东及东南沿

海 ,明朝建立后严加防御 。15世纪开始 ,日本当局(幕府)为了与明朝建立良好关系 ,对倭寇有所抑制 ,

从而自 15世纪初到 16世纪中叶的百余年内 ,倭寇活动大为减少 ,东南沿海比较平静。从嘉靖年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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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倭寇迭起 ,动辄人千万 、船百艘 ,闹得东南沿海各处不得安宁 ,明朝官兵难以对付 。学者们称此为“后

期倭寇” ,以示与以前的倭寇不同。其不同者在于“后期倭寇”绝大部分是中国人 ,其中虽不乏素在海上

以掠夺为生的海盗 ,但主要是被政府海禁政策逼得造反的中国商民 。嘉靖时唐枢反复指出:“寇与商同

是人也 ,市通则寇转而为商 ,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23](卷 11)。“嘉靖二十年后 ,海禁愈严 ,贼夥愈盛。”[ 15]

(卷 270)称为“倭寇”的海盗中也有日本人 ,其有贫倭富倭之分 ,但为数极少 ,有人说“夷(日)人十一”
[ 15]

(卷 281)。又有人说 , “今海寇动计数万 ,皆托言倭奴 , 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 , 其余皆中国之赤

子” [ 23](卷 11)。有人亲眼看到倭船每艘 200人 , “其诸酋长及从 、并闽及吾温台宁波人 ,间亦有徽人 ,而闽

所当者什之六七 ,所谓倭而椎髻者特数人焉而已 ,此可见诸寇特挟倭以为号而已 ,而其实皆中州之人

也”
[ 15]
(卷 256)。商转而为寇之所以要“挟倭以为号” ,当时浙江提学副使薛应 说得十分清楚:“彼固以

倭为名 ,而我亦以倭名之 ,是堕其计也 ,不谓其非倭也。盖实我中国之贼为之主谋向导 ,引致倭夷以为

助。唯以倭名 ,则彼得以藏匿掩覆 ,而室家族戚可保无虞 。” [ 15](卷 288)把当时被“逼上梁山”的海商仍称

为“倭寇” ,视为民族敌人 ,把镇压他们的人誉为民族英雄 ,是很不应该的 ,当予以正名 。

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 ,在嘉靖时期非常激烈 ,有两局值得注意的大搏斗。一是嘉靖廿七 、廿八年海

商许栋 、李光头与巡抚浙闽朱纨的斗争 ,二是嘉靖卅一至卅六年海商汪直武装集团的反海禁斗争。许栋

又名许二 ,徽州歙县人。李光头又名李七 ,福建籍人。二人长期违禁从事海外贸易 ,曾被官府逮捕入狱。

一同越狱后 ,邀集一帮海商以浙江宁波外之双屿岛为基地 , “假济渡为名 ,造双桅大船 ,运载违禁物 ,将吏

不敢诘也” 。他们得到沿海特别是福建漳州 、泉州势家大户的支持与庇护 ,甚至与他们结为婚姻
[ 2]
(卷

205),这当然是明朝官府绝对不能容许的 ,朝廷命官巡抚闽浙都御史朱纨以重兵围剿 。嘉靖廿七 、廿八

年 ,许栋与李光头率领其部众在浙江 、福建沿海与官军周旋。廿七年四月 ,许栋在浙江象山外之九山洋

被俘 ,廿八年三月李光头在福建诏安被俘。朱纨严下海之禁 , “凡双樯余皇一切毁之”
[ 29]
(第 3 页),取消

济渡 ,加强保甲组织统治 ,搜捕泛海商民 。他在向朝廷报捷的奏文中 ,指责浙闽势家大姓与“倭寇”(实为

中国人)有勾结 。这一切遭到浙江 、福建豪势富贵人家的深恶痛绝。许栋 、李光头的失败 ,也是所有泛海

牟利者之不幸 ,与海利有关的士大夫家亦不满 ,因“宣言被擒者皆良民 ,非贼党” ,要求从轻发落
[ 2]
(卷

205)。未准 ,李光头等 96人被处死刑 ,致群情激忿 ,对朱纨恨之入骨。巡按御史周亮(福建籍人),“上疏

诋纨 ,请改巡抚为巡视 ,以杀其权。其党在朝者左右之 ,竟入其请”[ 2](卷 205 , 332)。御史陈九德弹劾朱纨

“错置乖方 ,专杀启蜻衅” 。兵部都给事杜汝祯 、巡按御史陈宗夔都说“纨擅自行诛 ,诚如御史(陈九德)所

劾”
[ 2]
(卷 81 , 205 , 325)。朝廷将朱纨罢职听勘 ,一时的“禁海”名臣成了阶下待罪之徒。所属之副使柯乔 、

都指挥卢镗均逮捕入狱 ,判处死刑(后释放任用)。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海禁与反海禁生死大搏斗 ,在这

场搏斗中 ,朱纨认识到反海禁势力之强大 ,曾慨叹道:“去外国盗易 ,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盗犹易 ,去

中国衣冠之盗尤难。”衣冠之盗者 ,盖指主张开放海禁之朝野士大夫 。朱纨陷于绝望之中 ,自知民愤极

大 , “纵天子不欲死我 ,闽浙人必杀我。吾死 ,自绝之 ,不须人也” ,乃“作俟命词 ,仰药死” ,时嘉靖廿九年

七月 。朱纨死后 , “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 2](卷 205)。这并不是海禁的结束 ,反海禁斗争还在继续 。

李光头等牺牲后 ,汪直等继续在海上与明王朝进行反海禁斗争 ,其持续时间之长 ,活动地域之广 ,队

伍规模之大 ,都是前所未有的 。汪直(有作王直 ,各史书不同)安徽歙县人 ,号五峰 , “素沉机勇略” ,曾为

盐商 ,深感“中国法度森严 ,动辄觞禁 ,孰于海外乎逍遥哉” ! 乃于嘉靖十九年(1540)与叶宗满等在广东

建造航海大船 ,开始其海上走私生涯 ,廿三年加入许栋集团为管柜。当时海上走私集团众多 , “或五十

只 ,或一百只 ,成群分党 ,占泊各港 ,纷然往来海上 ,入日本 、暹罗诸国行货 ,遂诱带日本各岛贫倭 ,藉其强

悍为羽翼 ,亦有纠合富贵倭奴出本附搭买卖”
[ 30]
(卷 162)。许栋等失败后 ,汪直不仅继承了许栋的力量 ,

而且将东南海上的其它走私集团 ,或吞并或联合 ,形成一支非常强大的武装集团 ,以舟山群岛的烈港为

根据地。“汪直行商海上 ,结合内地居民 ,始最亲信 ,其于海上诸商伴 ,亦各推服”[ 15](卷 270)。他不仅控

制了东南海域 ,而且日本“凡三十六岛之夷 ,俱从指挥”
[ 30]
(卷 162),拥众十万余 ,大小船只无数 ,自称“徽

王” ,过往番船也要打着“五峰”旗号方能行驶 。嘉靖廿九年朱纨死后 ,明朝浙闽沿海的防务有所削弱 ,但

168



　第 2 期 薛国中:论明王朝海禁之害

倭警不多 ,其与汪直能控制这一区域的形势有关 ,因又自称“净海王” 。汪直曾自白道:“直觅利商海 ,卖

货浙福 ,与人同利 ,为国捍边 ,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 。”
[ 29]
(第 113 页)虽然如此 ,明王朝仍然不能容忍他

们的存在 ,誓要全部剿灭方肯罢休 ,汪直等不得不应战。清剿与反清剿的斗争 ,从嘉靖卅一年(1552)一

直进行到卅六年(1557),长达六年之久 。明朝政府除沿海几省的军队外 ,还调集内地一些省份的兵力 ,

共 20余万人 ,然对汪直武装集团亦无可奈何 。汪直本商人 ,虽因海禁被迫与朝廷对抗 ,却始终希望解禁

开市通商 。嘉靖卅六年九月上书朝廷 ,表达其拳拳报国之心 ,只要允许闽浙像广东那样弛禁开市 , “通关

纳税” ,他能凭借自己的力量“以靖边疆 ,以弭群凶”[ 29](第 113 , 114 页),即平息海上任何势力的骚扰。汪

直于嘉靖卅八年(1559)被逮捕下狱 ,十二月处死。汪直牺牲了 ,反海禁斗争并没有停止 ,连年进攻南直

浙闽各地 ,所谓“海上之峰燧犹未息”[ 15](卷 256)。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 ,世宗归天 ,穆宗即位 ,改元隆庆 ,在人民顽强反海禁斗争的压力下 ,接

受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的建议 ,由官府颁发准许出海的“引帖” ,准贩东西二洋 ,“于是五方之

贾 ,熙熙水国 ,刳余皇 ,分市东西路 。其捆载珍奇 ,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白银),岁无虑十万(两),公

私并赖 ,其殆天子之南库也” [ 25](周起元《序》)。据外国学者估算 ,从 16世纪中期到 17世纪中期 ,流入中

国的白银有7 000-10 000吨 。1601-1640年 ,东亚共获得大约6 000吨白银 , “几乎所有的白银最终流

入中国”
[ 31]
(第 207 , 210 页)。大量白银输入 ,在欧洲引发了价格革命 ,在中国则促进了明王朝的经济改

革 ,实行“一条鞭法” ,田赋“计亩征银” ,大大增加了国库的白银收入 ,这是人民反海禁斗争的结果。

然而 ,对于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日本 ,仍实行严厉的禁运 ,抛弃了这个大有利可图的海外市场 ,使西

方的葡萄牙等国乘虚而入 ,从事明日间的中介贸易 ,大获其利 。有学者统计 ,1599-1637年(万历廿七

年至崇祯十年)间 ,葡萄牙商船把中国货物运往日本长崎出售 ,共得银 5800万两 ,其中 1636 年 235万

两 ,1637年 260万两[ 32](第 10页)。荷兰人占据台湾期间(1624-1662)收购中国海商运去的生丝 ,其价

每担(100斤)140-160(银)两 ,转售于日本则每担 260两 ,获利 162.5%-185.7 %。从日本输入中国

的白银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葡 、荷商人从中进行的 。当时若准许中国商人直接贩丝于日本 ,在大陆

每担 80-115两 ,可在日本获利 226-325%。让西方殖民主义者乘机得利 ,而中国自己蒙受巨大的损

失 ,海禁之害令人痛心。

近代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及日本资本主义国家 ,落后是从明代开始的 ,是自秦汉以来专制主义社会

制度对历史发展负面作用的严重恶果 ,其后愈甚。且不论其对政治 、文化的影响如何 ,仅就中国对外贸

易而言 ,值此 15 、16世纪海道大通之际 ,明朝为巩固其专制统治而实行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 ,清王朝又

完全继承这一反历史潮流的政策。在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加强 ,走向一体化的时代 ,中国以其保守的政治

而与世界隔绝 ,从而失去与世界市场进行物资 、金融交流互补的机会 ,失去借世界市场之动力促进本国

经济的竞争机制 ,而这两个所失去的正是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重要外部条件。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

与社会经济是绝对不可能长期协调发展的 ,政治的落后最终必然导致经济的落后 ,在世界各国激烈的竞

争中 ,落后必受凌辱 。殷鉴不远 ,历史留下了永志不忘的沉痛教训。

注　释:

①　此据《日本经济史》第一卷(日)速水融 、宫本又郎合编《经济社会的成立 17 ～ 18 世纪》(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

1997 年)第 133 ～ 134页。其中所云葡萄牙人输入日本生丝 ,是在中国广东收购由澳门运去的。除此以外日本商人

还从吕宋收购中国海商运去的生丝 ,中国商人也不断违禁向日本走私丝绸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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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on af ter the Ming Dynasty had founded , the rulers of the Dynasty carried out strictly

the mari time embargo as national primary policy .For the aim o f consolidating their g overning of the

w ho le country , that po licy banned Chinese people to come in contact wi th foreign countries by sea.At

the same time the policy also fo rbade the foreign me rchants to enter china.A s a result , the policy

seriously damaged the interests of Chinese people and obstruc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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